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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行、法定代表人）、聘任公司总经

理、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及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的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代行、法定代表人）

的议案》《关于聘任刘洪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车志远先生为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刘洪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调

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行、法定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良好运作及经营决策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刘洪涛先生（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行）。当选董事长（代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规定代行法定代表人职责，代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正式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任职生效之日止。 

二、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 

为加强公司管理、提升经营效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已授权提名

委员会在总经理缺位期间代行相关提名职能，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已完成对刘

洪涛先生的任职资格审核，鉴于其在专业能力、行业经验、管理能力及职业素养等

方面均表现优异，符合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的任职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

洪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长远发展需求，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提名委员会完成对车志

远先生（简历附后）任职资格的审核后，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其为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调整为：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洪

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车志远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俊先生和独立董事于江先生。目前该委员会尚缺1名委员，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尽快启动选举工作，确保战略委员会正常履职。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文钊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成员为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洪涛先生和独立董事李

家强先生。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刘洪涛先生简历 

刘洪涛，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曾担任建设

银行烟台支行副行长，现任山东祥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烟台市莱山区正

颐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烟台市

正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刘洪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等单位任职工作。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刘洪涛先生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车志远先生个人简历 

车志远，男，1986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工商银行

牡丹卡中心经理；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科员；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

代表处三等秘书，现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健康事业部总裁。 

车志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车志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2022年1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证监局对车志远给予警告并处以25万

元罚款，2022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该处罚不影响车志远先

生的任职资格，车志远先生多年来一直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参与者和坚定的执行者，

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的规范运

作。除此之外，车志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